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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模式框架和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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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法院体系作为大规模复杂信息系统，其开发工作是世界性工程难题；本文旨在从方法论视角出发，阐述中国智慧

法院体系工程的理论构建与工程应用。论述了体系工程的概念和关键任务需求，分析了智慧法院体系工程面临的技术难点，

提出了针对大规模自治信息系统的“双轨并行、六环联动”渐进式协同体系工程模式框架；基于通用信息模型、信息度量、

信息系统动力构型等理论，构建了信息系统体系的关键评判指标；针对体系设计需求，引入基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工具方

法，获得了智慧法院体系参考模型，作为智慧法院系统研发与体系集成的顶层参照；相对全面地展示了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

程中的自治系统研发、骨干系统研发推广、协同体系集成等实体建设内容。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体系，保

障了人民法院司法业务模式的升级与重塑；基于关键评判指标开展的持续质效分析及针对性改进，进一步完善了相应的体系

能力，为信息时代的司法文明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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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wid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mart Court SoSs support the upgrad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 
judicial operation pattern of people’s courts in China. Through continuous analyses of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mart Court 
based on the key evaluation indicators, targeted improvement can be conduct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oSs capabilitie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judicial civiliz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Keywords: smart court; system-of-systems engineering; judicial informatization; information theory; progressive collaboration

一、前言

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开发大规模系统的实践由来

已久[1]，进入 21世纪后信息科学技术赋予系统工

程以新的重要支撑。一系列类型复杂的系统组成规

模更大的系统即为体系，正在受到较多关注 [2~4]。

体系工程（SoSE）作为工程化实施过程，汇聚众多

独立运行、独立管理、位置分散、具有突现行为、

渐进式发展的系统，既保持单一系统的独立性，又

实现整个体系更强的能力 [5]。SoSE在继承系统工

程成熟理念和方法的同时，也因面临的艰巨挑战而

更具复杂性 [6]；需要在理论方法层面进行必要的

丰富与深化，以有效解决各类复杂系统汇合形成体

系时的集成、共享、协同、评判、优化等问题。

当前，汇聚各类信息系统并实现主导应用，据

此构建大规模体系已成为普遍趋势；着重研究信息

系统 SoSE面临的复杂问题，对于应用先进信息技

术、推动各行业现代化具有时代意义。① 借鉴传统

系统工程规划、研发、标准化、建模仿真、测试评

估、项目管理等方面的成熟方法，针对领域体系的

组成、结构、规模、目标、能力演进等特征，建构

切实可行、科学高效的SoSE模式框架。② 依靠信

息科学、信息系统运行机理等方面的理论支撑，根

据普适的度量指标体系、通用的信息系统构型，建

立特定领域信息系统体系的关键评判指标，为

SoSE的分析和评估提供基准导向。③ 面对大规模

复杂信息系统 SoSE，立足各类信息系统并清晰表

达各种信息关系，保持体系设计方法的简洁性，在

体系集成、系统研发之间发挥承上启下、横向连接

的关键支撑作用。④ 应对SoSE汇集多类系统，实

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共享与协同要求，妥善处

理和平衡众多系统研发、大规模体系集成之间的任

务分配，着力优化各自系统和体系全局的综合效

能。⑤ 依托规模提升的信息系统体系重塑原有业务

模式，根据关键评判指标开展质效分析和普及推

广，驱动体系能效从局部向全局、从短暂向持久、

从理想环境向实用场景拓展。

相比传统的系统工程，SoSE的首要任务并非

设计最优系统，而是针对众多系统正确运用相应的

新旧技术，通过各类系统交互以实现体系任务目

标 [7~10]。SoSE思想及方法在众多领域得到研究

应用 [11~14]，代表性的有：针对体系设计的美国

国防部体系结构框架（DoDAF）、英国国防部架构

框架（MoDAF） [15]，用于体系资源分配与优化

的组合求解及控制、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条件下评

估等技术 [16,17]，研究体系互操作问题的解决方

案 [18,19]、赋能体系建模仿真的工具开发 [20~22]

等。需要注意到，现有的 SoSE研究大多将组成体

系的所有系统视为近乎具有统一任务目标、接受统

一管理的受控群体，虽然简化了复杂体系的设计与

实施问题，但也回避了一些理应处理的关键问题。

而实际上，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系统在加入体系后，

仍具有独立运行、目标各异、管理松散等特征（此

类系统可称为自治系统）；众多自治系统的存在，

正是 SoSE的复杂特征之一。面向大规模自治信息

系统，以不断提升整个体系业务协同能力为目标的

SoSE，可称为渐进式协同体系工程（PCSoSE），这

是众多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等信息化建设中普遍面

临的问题。因此，亟待探索形成更有针对性的

SoSE理论、方法及工具，满足各行业信息化体系

内部及之间的系统互连、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智

能辅助、操作联动等需求。

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涉及全国各级法院数以万计

的自治信息系统，是以共享、联动、协同为目标，

极具代表性的PCSoSE。一些研究主要从法学、社

会科学的视角剖析了智慧法院的产生背景、发展历

程、关键问题、司法成效、未来方向，但没有涉及

蕴含于其中的工程科技逻辑 [23,24]；针对我国智慧

法院体系工程总结了建设事项，具有较强的实务指

导价值，但未能深入阐述相关的学术原理 [25]。鉴

于此，本文着重从方法论视角剖析和阐述我国智慧

法院体系工程的实践思路：梳理工程需求、提炼模

式框架、凝练关键问题，基于信息领域基础理论提

出信息系统体系的关键评判指标；引入体系设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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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描述智慧法院体系参考模型，阐明智慧法院体系

工程中自治系统研发、骨干系统研发推广、协同体

系集成等实体建设内容；描绘我国法院利用信息化

全面重塑的司法业务模式以及部分关键评判指标的

时序变化情况，显现智慧法院体系工程推广应用的

司法成效。

二、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需求、模式及关键

问题

（一）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建设需求

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所构建的信息系统体

系，在范围上覆盖全国各级法院的所有组成机构，

在类型上包含业务应用、数据资源、基础设施、信

息安全、运维保障等各种系统成分，在应用上支持

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管理等各类业务；通过多

种网络连通全国法院所有法官的工作“案头”，服

务全国公众（甚至国际用户），实现“全业务网上

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

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建设难度及复杂性主

要体现在：系统规模巨大，空间分布广阔，任务目

标各异，存续时间不等，技术体制异构，部门协同

不畅，信息“孤岛”严重，智能需求迫切。特别是

因财政管理办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的

系统建设经费必须分别使用，自然形成了各地法院

信息系统分别建设、独立运行、分散管理的基本格

局。理论上各级法院自建的各类信息系统，首先对

本级法院负责，满足本级及辖区法院的任务目标要

求；然后才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按照上级法院的

技术与管理要求，提供相应的信息和能力支持。因

此，各地法院的信息系统应视为典型的自治系统。

在鼓励各级法院特别是高级以上法院积极创新、

发展自治系统的同时，通过发展规划、总体设计、

技术标准、测试评估等工程化方法的规范引领，成

熟技术、骨干系统等先进产品的推广普及，高效集

成数以万计的大规模自治信息系统；不断提升体系

内外的系统互连、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智能辅

助、操作联动等业务协同能力，实现秩序与活力的

有机统一。这是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基本需求。

（二）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模式框架

依据工程需求，智慧法院按照“双轨并行、六

环联动”的 PCSoSE 模式框架（见图 1）来推进

实施。

SoSE中最为重要的是实体建设，“双轨并行”

即为合理分解：将实体系统建设分为协同体系集

成、自治系统研发两个并行轨道。这是因为，智慧

法院体系工程离不开各级法院的众多自治系统，但

体系层面的关键在于汇集众多系统，实现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的共享与协同；着眼点绝不能事无巨

细地覆盖每个自治系统的具体实现，而是始终聚焦

于整体与全局的能力演进。① 下轨的自治系统研发

是 SoSE的物质基础，包括各地法院建设的基础设

施、业务应用、数据资源、网络安全、运行维护等

各类信息系统，主要由各级法院负责建设、应用和

优化。② 上轨的协同体系集成旨在提高业务协同能

力，通过基础集成、数据集成、知识集成、应用集

成、服务集成、门户集成等工作，不断提高体系内

外的连通、联动、共享水平，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

体系工程总体负责推进实施。整个体系的各种协同

能力在长期的研发集成过程中逐渐演进并扩展

提高。

自治系统研发、协同体系集成“双轨”之间发

挥牵引与驱动作用的是属于顶层设计范畴的“六环

联动”，具体包括理论支撑、发展规划、体系设计、

标准制定、科研攻关、推广提升，这是凸显体系工

程特征、保持相互联动的关键环节。① “理论支

撑”旨在基于通用的信息模型、度量和信息系统动

力构型，建立信息系统的评判指标体系，为相关环

节和研发集成提供设计参考与评判基准。② “发展

规划”从宏观层面论证确立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体系

的中长期发展目标、重点任务、里程碑节点，为相

关环节和研发集成提供方向与重点指引。③ “体系

设计”运用基于信息关系的可视化设计工具，描

绘、展现并维护智慧法院主要信息系统之间的各类

信息关系，为相关环节和研发集成提供详细的系统

接口与工作机理说明。④ “标准制定”全面继承系

统工程的成熟方法，通过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视

图、及时更新的标准扩充计划、具体的技术标准文

件，为相关环节和研发集成提供技术规范与科学约

束。⑤ “科研攻关”针对体系工程面临的关键节

点、难点技术开展先期研究和试验，为相关环节、

系统研发、体系集成提供适应技术成熟度要求的解

决方案、部件产品及原型系统。⑥ “推广提升”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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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示范系统并面向全国法院推广，结合关键评判指

标体系来收集、汇聚各类信息系统的实际运行数

据，持续监控、分析、评估体系的运行质效，为相

关环节和研发集成提供改进优化的定量依据。

（三）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关键问题

1. 信息度量基础理论

运用量化评判指标来衡量建设成果，是现代工程

方法论的通识。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信息熵为代表的

信息度量指标构成了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 [26~28]。

然而，信息熵是度量通信过程中信息不确定性的

重要指标，局限于对信息“不确定性”的度量，很

难满足现代信息系统工程设计和分析关于信息体

量、多样性、真实性等更加广泛的度量需求。因

此，人们在信息的其他度量方面开展了诸多探索，

如一般信息论中的抽象、现实、实验等构造型信息

度量 [29]，信息的丰富度度量 [30]，信息的粒度度

量 [31]，信息的可信度度量 [32]、信息的及时性、

普及性以及对用户需求的满足程度等度量 [33]；基

于工程实践需要提出了各种与度量相关的概念，如

大数据的5 V指标（即体量、速度、多样性、价值、

真实性）[34]。

上述研究大多从单一视角专注开展信息的某一

种度量，难以满足复杂信息系统体系工程的推进实

施需求。原因在于，信息概念缺乏公认的数学基

础，信息价值缺乏明晰丰富的度量体系，信息空间

缺乏科学合理的框架结构，信息作用缺乏简洁明了

的功效分析。这就成为影响信息科学合理研究范

式，进而制约大规模自治信息系统协同体系工程发

展的关键问题所在。

2. 体系设计方法和工具

在明确评判指标和能力目标之后，体系设计即

为贯穿工程实施全程，需要细致分析、表达、优化

和维护的基本任务。随着体系规模的扩大、结构复

杂度的提升，体系设计方法种类增多且设计要素扩

充，反而加大了应用遴选的复杂性。例如，2003年

基础集成 协同体系集成数据集成 知识集成 应用集成 服务集成 门户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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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双轨并行、六环联动”模式框架

108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年 第 24 卷 第 4 期

发布的DoDAF V1.0 [35]要求采用多达 28种视图进

行复杂信息系统体系的设计， 2007 年发布的

DoDAF V1.5中视图数量更是进一步增加，但工程

实践中几乎没有完全采用所有视图进行体系设计的

实例。

按照信息系统动力学的观点 [36]，信息系统及

其体系的作用与价值，在于其中的信息流转以及各

环节施加于信息的度量功效；只要能够清晰展示系

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影响度量功效的信息服务，就

能够辨识体系设计需要聚焦的根本性问题，发挥主

导因素的把控作用。可将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交

互、信息服务统称为信息关系，开发简洁实用的信

息关系设计与维护工具并进行应用效能评估，是大

规模体系设计的迫切需求。

3. 兼顾秩序和活力的体系建设

大规模科技研究和工程实践的核心问题在于，

在进度与投入（人力、物力、经费）的约束下，如

何积极运用前沿技术成就以高效完成建设任务 [1]。

SoSE包含众多的系统研发和集成工作，这些建设

任务是耗费资源的主要部分，降本增效问题尤为突

出。自治系统的自主研发与整个体系的规范集成，

是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自治系统数量

越少、功能越简单，相应体系集成的难度越低、周

期越短，但体系的能力也将越弱；体系集成的要求

越高、刚性约束越强，在必然增加自治系统的研发

难度的同时，未必能够促成体系能力的整体性

提升。

对于体系建设，只强调秩序而忽视灵活性必然

导致系统的僵化，只顾及灵活性而忽视秩序也必然

引发系统的混乱 [5]。众多自治系统面临不同的主

次矛盾，体系集成也具有轻重有别的工作内容。正

确识别和处理不同层级、不同对象、不同阶段的主

要矛盾，一直是智慧法院体系工程需要权衡应对的

关键问题。

4. 体系运行质效的持续提升

运用先进信息技术，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提高

质量和效率，减少成本预算，增加社会和政府之间

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电子政务政策的核心议

题 [37]。在司法领域，各国致力于利用信息系统处

理与诉讼相关的信息，改进传统司法工作流程，为

公众提供公平、高效、透明的司法环境，以达成更

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38]。然而，很多国家的司法信

息化仍着眼于部分法院或单一业务的信息系统开

发，较多电子政务系统仅是用于公众信息输入、简

单流转回复的浅纵深应用模式 [39~41]。

诸如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覆盖全国各级法

院，实现各项业务信息共享，支持社会公众与法官

的多业务、实时、异步、跨域在线交流，这一应用

模式尚属少见。众多系统汇集形成完整体系，能否

发挥长期价值，成为安全可靠、普遍适用、成效显

著的可靠体系，必然是工程建设各方持续关注的关

键问题。

三、智慧法院体系工程涉及的信息科学基础

理论与应用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从信息的定义和模型、信息

系统动力学等最为基础的原创理论出发，建立了信

息系统体系的关键评判指标，为全生命周期的工程

实施提供基准与参照。

（一）信息的模型和度量

在客观信息论中，提出“信息是客观世界和主

观世界中事物及其运动状态的客观反映”。据此定

义信息的数学模型，分析信息的基本性质，推演信

息的 11类度量 [36,42,43]，从而形成信息度量基本

理论体系（见图2）。

在信息度量基本理论体系中，依据数学学科的

集合论和映射论来确定信息的数学定义：信息是状

态集合 f (oTh )到反映集合g (cTm )上的映射，本体

o、发生时间Th、状态集合 f、载体 c、反映时间Tm、

反映集合 g 构成信息 I 的 6 个基本元素。 I =

oTh fcTmg 即为信息的六元组模型，对信息概

念进行了解构：对于信息主体的二元解构，对于信

息持续的时间维解构，对于信息内容的形态解构。

进一步地，根据信息的六元组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可定义信息的容量、延迟、广度、粒度、种类、时

长、采样率、聚合度、遍及度、失真度、失配度等

11类度量，从而构成相对完整、具有普适性的信息

度量体系；不仅为衡量信息提供了指标依据，更能

为评判信息系统提供度量指引。

（二）信息系统动力构型

完整的信息系统可以抽象归纳为：具有信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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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信息传输、信息处理、数据空间、信息作用

5个基本环节 [36]，任一环节都可视作接收输入信

息、施加各种作用、最后产生输出信息的基本过

程。信息系统及其各环节的主要意义在于，施加于

输入信息的各种功效将通过输出信息得以表现。通

过信息的11类度量，建立信息系统可能具有的11类

度量功效，即容量功效、延迟功效、广度功效、粒

度功效、种类功效、时长功效、采样率功效、聚合

度功效、遍及度功效、失真度功效、适配度功效，

从而支持构建信息系统动力构型（见图3）。信息系

●容量功效●延迟功效●广度功效●粒度功效

●采样率功效 ●时长功效

●种类功效 ●失真度功效 ●失配度功效 ●遍及度功效

●遍及度功效

●容量功效●延迟功效●广度功效●粒度功效
●采样率功效 ●时长功效
●种类功效

●失真度功效 ●失配度功效

●容量功效 ●延迟功效 ●采样率功效

●时长功效 ●种类功效

● 遍及度功效●失真度功效 ●失配度功效

●聚合度功效

●聚合度功效

●容量功效 ●延迟功效 ●广度功效 ●粒度功效 ●采样率功效

●时长功效 ●种类功效

●失真度功效 ●失配度功效

●遍及度功效●聚合度功效

●容量功效 ●延迟功效 ●广度功效 ●粒度功效 ●采样率功效 ●时长功效

●种类功效 ●失真度功效 ●失配度功效

现实世界

信息采集 信息作用

信息传输

信息处理

数据空间

图3　信息系统动力构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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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通过信息采集环节接收现实世界的信息，经过信

息传输、信息处理、数据空间等环节，再经由信息

作用环节作用于现实世界；其中的每一环节都会影

响输出信息的某些度量，因而具有相应的度量功

效；但并不是各个环节都具有或都需要关注所有的

度量功效。度量功效分布反映了各个主要环节对于

信息运动所具有的主要度量功效，为构建和分析信

息系统的各个环节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系统体系关键评判指标

运用信息度量体系、信息系统动力构型，建立了

包括65项关键评判指标在内的信息系统体系工程的

评判参考指标体系（见表1）。由于SoSE涉及的系统

数量众多，每个系统往往还包括多个子系统，所以

表1中各个系统的评判指标既可以是该系统的综合指

标，也可以是该系统中某些重要子系统的对应指标。

结合实践运用成效来看，这一评判参考指标体系为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建设与实施提供了关键依据。

四、基于信息关系的智慧法院体系工程设计

信息系统体系只有通过各组成系统之间的信息

流转才能实现规定的目标。信息关系反映了体系内

部各个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以及为保障信息流转而

提供的信息服务。SoSE以系统组成及其相互之间

的信息关系为主要对象开展体系设计，针对体系集

成着重关注系统互连、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智能

辅助、操作联动等协同需求的主要矛盾，据此描述

表1　信息系统体系工程评判指标体系

度量功效

容量功效

延迟功效

广度功效

粒度功效

种类功效

时长功效

采样率功效

聚合度功效

遍及度功效

失真度功效

失配度功效

信息采集

应用系统输入

数据量

应用系统上传数据

延迟

应用系统覆盖地域

范围和用户数量

应用系统采集信息

项的完整率

应用系统采集视频

信息的分辨率

应用系统输入信息

的类型和方式数量

应用系统的有效

工作时间

应用系统的平均

无故障时间

应用系统输入数据

采样率

应用系统输入信息

准确率

应用系统输入信息

失配度

信息作用

应用系统输出

数据量

应用系统操作响应

延迟

应用系统提供给用

户信息的包含范围

应用系统提供给用

户信息项的完整率

应用系统输出视频

信息的分辨率

应用系统输出信息

的类型和方式数量

应用系统的有效

工作时间

应用系统的平均

无故障时间

应用系统数据输出

频率

应用系统输出数据

聚合度

应用系统的用户分

布和数量

应用系统输出信息

准确率

应用系统输出信息

适配度和用户

满意度

信息传输

通信网络带宽

通信网络信息

传输延迟

通信网络传输信息

的类型和数量

通信网络系统的

有效工作时间

通信网络系统的

平均无故障时间

通信网络带宽

通信网络带宽利用率

通信网络覆盖区域

通信网络传输信息

误码率和丢包率

通信网络传输信息

格式和类型适配性

信息处理

信息基础设施存储资源量

信息基础设施存储资源利用率

信息基础设施计算资源量和

处理速率

信息基础设施计算资源利用率

应用系统信息处理延迟

安全系统安全防护处理延迟

应用系统处理信息的包含范围

应用系统处理信息项的完整率

应用系统处理视频信息的

分辨率

应用系统处理信息的类型和

数量

信息处理系统的有效工作时间

信息处理系统的平均无故障

时间

计算存储设施吞吐率

应用系统信息处理周期

信息处理系统处理后数据的

聚合度

安全系统信息加密有效性

安全系统用户权限控制精准性

安全系统网间安全隔离可靠性

信息处理系统处理误差

信息处理系统用户需求 - 输出

数据匹配准确率

数据空间

信息系统汇聚数据资源

总量

信息系统各类数据汇聚

延迟

信息系统汇聚所有数据

的来源区域和部门范围

信息系统汇聚信息项的

完整率

信息系统汇聚信息的

类型和数量

信息系统汇聚各类信息

的时长

信息系统汇聚各类数据

的采样周期

信息系统汇聚全量数据

的聚合度

信息系统的区域分布

信息系统全量数据的

置信度

信息系统全量数据对

所有用户需求的匹配

准确率

111



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模式框架和创新实践

并表达大规模系统体系。

（一）目标要求

基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应实现以下主要目

标：能够明确定义体系中任何系统的名称和主要功

能，能够灵活管理、增添或删减体系的任何系统成

员，能够明确定义体系中任意两个系统成员之间的

信息关系，能够灵活管理、增添或删减体系中任意

两个系统成员之间的信息关系，能够运用辅助设计

工具并以可视化方式展现体系任意系统成员集合的

信息关系，能够通过文本详细说明体系的功能、性

能、系统成员及其相互之间的信息关系、支持的主

要业务场景、信息流程、工作机理。

（二）可视化体系设计工具

在智慧法院体系工程实践中，发展了基于信息

关系的可视化体系设计工具（见图 4）：首先通过

Excel 表格从纵横二维表头列出信息系统或体系

（包括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基础设施、网络安全、

运维保障）的全部一级系统成员；然后在Excel表

格中填入两两之间的具体交互关系，形成信息系统

或体系的所有一级信息关系。以此方式建立系统或

体系的信息关系，是一种能够支持长期维护体系设

计成果的简便工具；各组成部分可“无限”扩充，

任意两个部分之间的信息关系也能便捷填改，系统

或体系的层次分解可通过同一张Excel表格或者不

同Excel表格得以逐层表达。

在应用成效方面，专用表图转换设计工具能够

基于整个信息关系表，任意选择需要关注的组成部

分集合，形成其中各元素之间的信息关系图；极大

提高信息关系设计成果的可视化程度，在规划、设

计、开发、测试、维护等不同阶段高效支持工程技

术工作需求；构建可重用、可拓展、可维护的体系

设计数据库和图表库，保证设计数据的一致性及关

联性；成为体系集成的重要设计图纸和施工依据，

实现体系设计工作产品化、流程程序化。

（三）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参考模型

体系参考模型指运用基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

方法和工具，对信息系统体系进行高度概括所形成

的顶层体系结构视图。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涉及

数量众多、极为复杂的信息系统，通过体系参考模

型（见图 5）可简明呈现整个体系的主要构成及相

互关系，既是基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方法具体应

用成果，也为后续逐层分解的智慧法院体系设计提

供基本参照。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内核为大数据管理和知识

服务平台，汇聚了智慧法院的各类业务数据以及基

于数据生成的丰富知识资源。“内环”的智慧服务、

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管理系统是智慧法院服

务各类用户的主要载体。“外环”的智慧云网、综

合安全、运维保障系统是智慧法院赖以运行的基础

和保障条件，顶层设计是规划、设计、评估等各种

工作的集合，虽然并非系统体系的物化组成部分，

但对各类信息系统建设同样具有引领作用。

“一核两环”体系参考模型，既体现了一般信

息系统的普遍特征，又针对智慧法院的专有业务特

征而进行特别设计。与其他技术参考模型区别最为

显著、也是智慧法院体系工程建设中始终强调的关

键要求，设计者不仅要考虑体系中的各个主要组成

部分，还需考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交互关系（即基

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方法所强调的信息关系）。

信息交互关系表 信息交互关系图

设计工具

图4　基于信息关系的可视化体系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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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管理

4类应用系统的信息关系，都与大数据管理和知识

服务平台形成了信息交互关系，得到了智慧云网、

综合安全、运维保障方面的信息服务支撑。

大数据管理和知识服务平台为各类应用系统提

供数据与知识服务。智慧云网是各类信息基础设施

的总和，为各类应用系统、大数据管理和知识服务

平台、综合安全和运维保障系统提供计算、存储、

数据库、通信网络等基础服务。综合安全系统是实

现身份认证、边界防护、安全监管等功能的系统集

合，为其他系统提供信息安全服务。运维保障系统

是保障系统运行、处置系统故障、评价运行质效的

信息系统集合，为其他系统提供运维保障服务。

五、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系统研发与体系

集成

（一）自治系统研发

根据体系参考模型，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依

托全国各级法院，着重研发以下8类自治系统。

司法大数据管理和知识服务平台，作为智慧法

院信息系统体系的核心数据空间，对接法院各类业

务应用系统，实现审判执行、司法人事、司法行

政、司法研究、信息化、外部数据等的全面汇聚。

通过接入库、标准库、主题库、知识库、归档库、

回收库等，实现对审判、执行、卷宗、区块链存

证、备份信息的高效管理。通过数据交换、司法统

计、态势分析及呈现、司法指数分析、经济社会发

展分析等辅助工具，为各类应用系统和用户提供丰

富的大数据与知识服务。

智慧服务系统，包括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诉

讼服务网、律师服务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全国法院申诉信访管理等系

统，为社会公众参与司法活动或联系法院提供网上

诉讼、调解、咨询、信访、普法等服务。

智慧审判系统，包括立案、分案、庭前准备、

庭审、合议、裁判、结案、归档等主要处理模块以

及科技法庭系统、审委会系统等重点场所信息系

统，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网上阅卷、合议、庭审、

裁判辅助等服务。

智慧执行系统，包括网络查控、失信惩戒、网

络询价评估、网络拍卖、执行信访、协同执行管理

大数据管理
与知识服务
平台

智慧审判

智慧服务

智慧管理

智慧执行

智慧云网

综
合
安
全 运维服务

信息交互数据 信息安全服务 信息运维服务信息基础服务

规划引领

顶层设计

运
维
保
障

； ； ；

图5　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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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执行办案辅助系统以及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系

统、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为执行法官提供网上办

案、查人找物、财产处置、失信惩戒、信息公开、

指挥协同等服务。

智慧管理系统，包括办公系统、审判管理系

统、人事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移动办公平台

等，在司法大数据管理和知识服务平台的支持下，

为法院工作人员提供网上办公、人事、行政、事

务、档案等管理服务。

智慧云网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各类信息系统计

算、存储、通信、显示、运控的基础性平台，以法

院专网、互联网、外部专网、移动专网、涉密网为

纽带，连通各类计算和存储资源，形成法院专有

云、开放云、涉密云；保障诉讼服务大厅、科技法

庭、执行指挥中心、信息管理中心等专用信息化场

所运行需求，支持智慧法院各类信息系统的互联互

通及常态化运行。

等级和分级保护安全系统，包含身份认证、边

界防护、权限管理、安全管控、安全运维等系统，

为不同安全保护要求的各类信息系统提供主机安

全、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分类分级、密码加密、

防火墙、安全审计、安全管理等安全服务。

质效型运维保障系统，为各类信息基础设施、

应用系统、数据资源、网络安全保障系统提供运

行、维护、运行质效分析等服务；聚焦信息化整体

质效，将运维工作机制、信息化应用成效、服务对

象满意度纳入同一保障体系进行管理和评估，促进

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体系价值的不断提升。

（二）重点骨干系统研发和推广

虽然各级法院实施了几乎所有自治系统的自主

建设并进行分散管理，但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研发以

及委托一些地方法院研发再向全国推广的部分重点

骨干系统，在PCSoSE中发挥了关键的示范引领作

用。例如，全国法院司法大数据管理和知识服务平

台实际上发挥了全国智慧法院核心数据空间的作

用，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人民法院在线服

务在各类智慧服务系统中分别发挥了统揽与主轴的

作用，电子卷宗生成和流转应用是贯穿各类智慧审

判系统的主线，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成为集

成各类智慧执行系统的枢纽，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

案系统连通了公安、检察、法院的各类办案平台，

互联网法院成为全国智慧法院建设的先行标杆。

这些重点骨干系统需要在PCSoSE建设过程中

得到更多关注。一方面，需求分析、系统研制、测

试评估、比选择优、普及推广甚至建设经费等，都

需要科学、合理、务实的实施策略，进而得到全国

法院的普遍认可和支持应用；另一方面，取得较大

范围内的成功应用后，即成为协同体系集成的骨干

支柱，进一步加速PCSoSE的发展进程。

（三）协同体系集成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建设，除重点骨干系统之外，

还可能涉及众多自治信息系统的研发细节。通过各

种系统的集成工作，提高系统互连、信息互通、数

据共享、智能辅助、操作联动等体系协同能力，也

是中心任务之一。相关的协同体系集成包括六方面。

一是基础集成。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信息基础

设施进行连通与融合，形成贯通全国四级法院和所

有派出法庭的法院专网，在符合安全隔离规范的前

提下，实现与互联网、外部专网、移动专网、涉密

网的互联互通。随着云计算设施的普及化及其与通

信网络的深度融合，构建全国法院智能语音云平

台，使得云资源、云服务成为统一提供通信、计

算、存储、智能支撑能力的集成化基础设施。

二是数据集成。建设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知

识服务平台以及高级以上法院数据中心，实现分布

于各地法院、各类应用系统中数据资源的物理或逻

辑汇聚；基于数据质量准则进行质检、修正和关

联，改善并巩固司法大数据的容量、延迟、广度、

粒度、种类、时长、采样率、聚合度、遍及度、失

真度、失配度等指标；构建一体化数据空间，充分

支持各类信息系统数据的交换及共享。

三是知识集成。以丰富的司法大数据资源为基

础，综合运用文本、语音、视频、自然语言理解等

多模态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规模人工标签、自动

化深度学习、领域知识关联融合，构建基于法理规

则和过往案例的统一司法知识库以及适用于不同应

用场景的司法知识服务引擎，充分支持司法人工智

能的全方位、综合化、规模化应用，切实提高各类

信息系统的智能辅助能力。

四是应用集成。推动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

慧执行、智慧管理等系统应用，分别以在线服务、

审判办案、执行办案、办公自动化为主线，以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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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理和知识服务平台为核心，以系列智能化辅助

应用为接入，形成具有较高一体化程度的应用系统

体系，充分支持各类业务应用的信息互通、数据共

享、操作联动。

五是服务集成。针对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

服务、软件即服务等云服务技术与系统降本增效、

趋于普及的发展态势，积极推动更多信息系统资源

以服务化的方式支持智慧法院应用，初步建立物理

分布、管理集中的服务资源体系，支持各类信息服

务的统一汇集、统一评估、统一发布、择优服务。

六是门户集成。针对法院专网、互联网、涉密

网上的特定用户，根据电脑端、移动端以及不同操

作系统的特点，分别提供集成化、个性化、定制化

的统一入口门户，为各类用户登陆智慧法院信息系

统并操作使用、获取各类所需信息提供充分便利。

六、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应用推广与质效

提升

（一）全面重塑司法工作模式

信息化工程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建设，更在于应

用。智慧法院体系工程依靠有力的普及推广，坚持

建设、应用的磨合及互促，使众多信息化应用成功

覆盖各级法院并惠及社会公众，全面重塑了我国法

院的司法工作模式（见图6）。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支持全时空泛在化智慧服

务。通过网络基本实现调解、立案、证据交换、阅

卷、开庭、咨询诉讼事项、了解诉讼进程、旁听庭

审、查阅裁判文书等活动，为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

提供了极大便利。办案法官利用法院专网，透过安

全隔离交换连通互联网，可以直接联系当事人或诉

讼代理人，使得涉诉群体完成司法诉讼可以做到

“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也不用跑”，提高了全社

会的司法效率。

智慧法院支持全流程智能辅助的智慧审判。各

级法院对于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线下提交的纸质诉

讼文件、在线提交的电子诉讼文件，都能快速地以

扫描或直接上传方式传送至审判办案信息系统，便

于办案人员进行网上阅卷与合议。对卷宗信息进行

智能识别和处理后，审判办案系统可为审判人员提

供全流程的智能辅助，如电子卷宗自动编目、法律

条文智能推荐、相似案例智能推荐、法律文书辅助

生成、裁判文书智能纠错等；还能结合语音识别技

术支持庭审智能语音识别，自动生成高准确率的庭

裁判文书公开

网上送达
庭审直播公开

网上证据交换

网上庭审

互联网

执行信息网上公开

执行流程网上管理

网上执行查控

执行指挥中心

网上办公

司法大数据研究

人事信息管理

网上司法监督

办公办案一键归档

司法统计

审判态势分析

法律文书辅助生成

网上阅卷

网上合议

裁判文书智能纠错

法律法条智能推荐

相似案例智能推荐

庭审智能语音识别

智慧
服务

智慧审判 智慧
执行

智慧管理
网上调解

法院专网

大数据管理与知识服务平台

安全隔离层

网上立案

12368诉讼热线

电子卷宗自动编目

网上司法拍卖

网上失信惩戒

电子卷宗上传

网上执行指挥

图6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支持的全新司法工作模式示意图

115



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模式框架和创新实践

审笔录，减轻法官和书记员的事务性工作。

智慧法院支持上下联动、跨部门协同的智慧执

行。针对执行工作全国一盘棋的业务特点，纵向将

全国各级法院执行部门连通一体以实现上下联动，

横向与金融、交通、经济等其他行业部门共享信息

以实现业务协同；支持执行法官在网上进行执行办

案、流程节点管理、执行查控、失信惩戒、司法拍

卖、信息公开、执行指挥等以往需要亲临现场才能

完成的工作，成为我国法院破解执行难题的全新解

决方案。

智慧法院支持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智慧管理。

实时汇聚大量业务和技术数据，不断积累形成审

判执行、司法人事、司法行政、司法研究、信息

化、外部数据等相互关联的司法大数据资源，以

此为基础的网上办公、司法监督、一键归档等为

司法行政管理带来极大的便利；基于司法大数据

的司法统计、人事信息管理、审判态势分析、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开辟了兼具效率和精准性的全

新途径。

（二）持续质效分析推动体系优化

根据信息系统关键评判指标体系，结合智慧法

院体系工程的主要业务应用，获得反映智慧法院体

系运行状况的一系列评判指标数据。在智慧法院体

系工程的研发、集成达到一定规模后，逐月分析体

系工程的运行质效，印证预期并发现问题，及时实

施改进以实现体系稳健优化。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

部分重要评判指标变化曲线如图7和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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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智慧服务系统部分评判指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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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数量、中国庭审公开

网直播案件量反映了司法公开信息的广度指标，中

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中国庭审公开网访问量、人

民法院电子送达数量反映了智慧服务系统部分信息

的遍及度指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案件量同时反映

了在线调解信息的广度和遍及度。相关数据的变化

趋势都表明了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良好应用成效

（部分时段的大幅起伏与当时的业务或技术条件密

切相关，因篇幅限制在此处不展开详细分析）。

司法大数据平台数据资源总量变化曲线反映了

全国法院汇聚司法信息的容量指标，近乎完全平滑

上升的趋势表明各类司法信息正按照规定稳步汇聚

和积累。全国法院案件覆盖完整度变化曲线反映了

司法大数据对应于所有案件的细致粒度，自2015年

8月以后即接近100%的态势表明汇聚信息已经全面

细致到个案程度。司法大数据平台案件数据类型变

化曲线反映了全国法院汇聚信息的种类指标，阶跃

向上的变化趋势说明表征案件的信息类型不断丰富

充实。一级网带宽平均利用率变化曲线反映了连接

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法院之间专用通信网的信息

传输能力（即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信息采样

率指标），由于采取了多种动态调整而引起曲线的

多次变化，但最大值均未高于40%，表明整个一级

网能够满足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采样率要求。司法

大数据平台数据关联度变化曲线反映了全国法院汇

聚信息的聚合度指标，尽管信息容量持续增加，数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10

20

30

40

50

0

20

40

60

80

100

50

60

70

80

90

100

数
据
资
源
总
量

/T
B

时间时间
20

13
年

12
月

20
14
年

8月

20
15
年

4月

20
15
年

12
月

20
16
年

8月

20
17
年

4月

20
17
年

12
月

20
18
年

8月

20
19
年

4月

20
19
年

12
月

20
20
年

8月

20
21
年

4月

20
21
年

12
月

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20

13
年

12
月

20
14
年

7月

20
15
年

2月

20
15
年

12
月

20
16
年

4月

20
16
年

11
月

20
17
年

6月

20
18
年

1月

20
18
年

8月

20
19
年

3月

20
19
年

10
月

20
20
年

5月

20
20
年

12
月

20
21
年

7月

20
22
年

2月

完
整
度

/%
 

数
据
类
型

/种

带
宽
平
均
利
用
率

/%

(a) 司法大数据平台数据资源总量变化曲线 (b) 全国法院案件覆盖完整度变化曲线

(c) 司法大数据平台案件数据类型变化曲线 (d) 一级网带宽平均利用率变化曲线

(e) 司法大数据平台数据关联度变化曲线 (f) 司法大数据平台司法统计数据置信度变化曲线

20
18
年

4月

20
18
年

8月

20
18
年

12
月

20
19
年

4月

20
19
年

8月

20
19
年

12
月

20
20
年

8月

20
20
年

12
月

20
20
年

4月

20
21
年

8月

20
21
年

12
月

20
21
年

4月

数
据
置
信
度

/%
  

20
17
年

1月

20
17
年

6月

20
17
年

11
月

20
18
年

4月

20
18
年

9月

20
19
年

2月

20
19
年

7月

20
19
年

12
月

20
20
年

5月

20
20
年

10
月

20
21
年

3月

20
21
年

8月

20
22
年

1月

20
18
年

1月

20
18
年

5月

20
18
年

9月

20
19
年

1月

20
19
年

5月

20
19
年

9月

20
20
年

1月

20
20
年

5月

20
20
年

9月

20
21
年

1月

20
21
年

5月

20
21
年

9月

20
22
年

1月

20
16
年

8月

20
17
年

2月

20
17
年

8月

20
18
年

2月

20
18
年

8月

20
19
年

2月

20
19
年

8月

20
20
年

2月

20
20
年

8月

20
21
年

2月

20
21
年

8月

20
22
年

2月

数
据
关
联
度

/%
 

图8　智慧管理系统部分评判指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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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联度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表明信息处理及融合

工作一直持续开展，未来信息价值继续提升。司法

大数据平台司法统计数据置信度变化曲线反映了全

国法院汇聚信息失真度的负向指标，自2018年1月

开始即接近并维持在99%，表明各种数据治理及质

量管控措施保证了汇聚数据的正确性，可作为各类

研究应用的精准依据。

此外，科技法庭监控覆盖率、系统平均无故障

时间、庭审语音识别各省口音平均准确率、案件原

审卷宗档案合并可用率等方面的信息广度、时长、

失真度、失配度指标持续向好，执行指挥管理平台

慢操作占比、网络司法拍卖案件量、信用惩戒系统

操作次数、执行查控系统活跃用户数等方面的信息

延迟、广度、遍及度指标稳步优化，分别表明了智

慧审判和智慧执行系统的良好应用成效。

上述指标变化曲线仅是智慧法院体系工程实施

中每月需要关注分析质效评判指标（共有65类、数

百个）中的一部分，通过逐月分析和持续改进确保

了智慧法院体系工程建设与应用的有机统一。最高

人民法院自2017年以来进行了全国智慧法院建设指

数的综合评价工作（见表2），各级智慧法院建设指

数逐年上升，至 2020年均达到优良水平；2021年

是新的五年计划开始，因评价标准调高而导致指数

得分有所下降，但普遍水平仍为良好（80以上），

实际质效仍在继续提升。

（三）司法应用效果显著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广泛应用

后对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涉诉群体完成司法

诉讼可以做到“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也不用

跑”，法官案头事务性工作下降超过 30%，庭审效

率提高超过20%；支持实现了“两到三年基本解决

执行难”的重大目标，以司法公开全面提升了国家

司法透明度。以法院信息化为主要指征的我国

“司法程序质量指数”，在2020年被世界银行评为世

界首位；2019—2021 年共减少社会公众耗时约

2×105人·年，节约社会成本约 3024亿元。中国智

慧法院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化支撑，

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好评 [44,45]。

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

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人民法

院在线运行规则》，使得先进信息技术与司法业务

的融合通过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得以凝练

和升华，必将促进互联网司法模式的更高水平运

用，实现更高层次的数字正义。

七、结语

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继承系统工程的成熟经

验与方法，根据大规模自治信息系统体系的业务协

同需求，建立并运用兼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双轨

并行、六环联动”PCSoSE模型框架；基于通用信

息模型、信息度量体系、信息系统动力构型等基础

理论，提出了信息系统体系的关键评判指标；依据

信息系统动力学原理并针对体系设计特点，引入了

基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工具，据此形成智慧法院

体系参考模型。通过上述理论创新，结合国家司法

领域发展规划、标准制定及科研成果，牵引并驱动

了自治系统研发、协同体系集成等PCSoSE中的关

键实体建设工作。

智慧法院体系工程全面重塑了我国法院的司法

工作模式。持续监控并逐月分析的一系列关键评判

指标数据表明，整个体系处于渐进发展、不断优化

的良好状态，为信息化时代的司法文明进步作出了

基础性贡献。值得指出的是，PCSoSE 模型框架、

基于信息基础理论的信息系统体系关键评判指标、

基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方法、大规模信息系统体

系应用推广及质效提升方法等探索实践，不仅适用

于智慧法院这一垂直行业领域，同样可为电子政

务、智慧城市等大规模信息系统体系工程建设提供

有益参考。

着眼未来发展和应用需求，我国智慧法院在智

能化、一体化、协同化、泛在化、便捷化方面仍有

提升空间。一是在方法论层面深化总结相关的学术

理论和技术模式，形成类型丰富、系统完备的

SoSE模型与工具体系，增强共性能力以为其他领

域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借鉴。二是结合云服

表 2　2017—2021年智慧法院建设指数变化情况

类别

全国综合

高级法院

中级法院

基层法院

2017年

72

80

70

67

2018年

78

83

78

73

2019年

85

86

86

83

2020年

88

90

90

86

2021年

84

83

8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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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式日益普及的趋势，探索形成面向服务集成的

协同理论与方法，推动智慧法院体系工程从自建系

统为主向共享服务为主的转型升级。三是把握人工

智能、新一代移动通信、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发展趋

势，提高PCSoSE模式框架的适应性与灵活性，促

进信息技术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四是构建并丰

富信息系统动力学理论体系，为信息系统 SoSE科

学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持。此外，智慧法院建设

除了技术实现，还涉及用户观念、司法体制改革、

相关制度及规范建设等课题，加强科学技术与法学

理论及社会科学的融合研究，也将为我国智慧法院

建设提供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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